
                                                          法律意见书 

 

 

 

 

 

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 

 

 

法律意见书 

 

 

 

 

 

 

 

中国广东深圳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12 楼   邮编：518017 

电话（Tel）：（0755）88265288               传真（Fax）：（0755）88265537 



                                                          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信达他字【2015】第 066 号 

致：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佳隆股份”或“公司”）的委托，就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

长浩先生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至 2015 年 8 月 6 日期间通过“富诚海富通稳胜共

赢九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增持”）所涉及

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以下简

称“《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等相关规定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信达特作如下声明： 

公司已向信达作出承诺，其已向信达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

须的、真实的、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保证其所提供的文

件材料和所作的陈述是真实的、完整的；文件原件上的签字和盖章均是真实的，

副本及复印件与正本和原件一致，并无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信达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中

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于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

关而又无法独立支持的事实，信达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有关具有证明

性质的材料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增持的程序事宜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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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供公司为本次增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和公开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

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一）增持人  

本次增持的增持人为林长浩，居民身份证号码为4452***********85X。本

次增持前，林长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55,853,0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36%，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总裁。 

经本所律师核查，林长浩作为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九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

资产委托人，与资产管理人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托管人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九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 

（二）增持人不存在禁止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根据林长浩先生的书面确认，增持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三年内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三年内发生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信达律师认为，增持人林长浩先生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境内自然

人，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不存在《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

合法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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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增持情况 

（一）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林长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55,853,0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36%。 

（二）本次增持计划  

根据公司于2015年7月9日公告的《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鉴于近期证券市场出现非理性波

动，为了稳定投资者对公司的预期，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长浩先

生计划于公司股票复牌后十二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及市场情况，择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

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计划增持资金不少于人民币5,500万

元，累计增持比例将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三）本次增持情况  

1、增持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增持股数

（股） 

增持比例 

（%） 

林长浩 

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

九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2015 年 7 月 31 日 7.72 3,885,441 0.58 

2015 年 8 月 4 日 7.50 6,787,306 1.02 

2015 年 8 月 6 日 7.68 1,185,441 0.18 

合计 -- -- -- 11,858,188 1.78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职务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林长浩 董事、总裁 55,853,077 8.36 67,711,265 10.14 

注：本公告所有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

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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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平涛、许巧婵、林长青等人分别于2015年5月15日至2015

年5月22日期间减持过公司股份。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

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第一条的规定，在6个月内减持过本公司

股票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买本公司股票的，不属于《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的禁止情形。通过上述方式购买的本公司股票6个月内不得减持。 

信达律师认为，增持人本次增持系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等方式购买本公司股票，且公司实际控制人林平涛、许巧婵、林长青、林长春、

林长浩均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在林长浩先生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次增持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的规定。 

 

三、 本次股份增持行为符合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的条件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

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2%的股份；相关投资者可以免于按照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增持人林长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

为55,853,0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36%，其一致行动人林平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4,610,5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15%，许巧婵女士持有公司股份40,670,37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09%，林长青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5,546,3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2%，林长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3,889,5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6%，五人共

持有公司股份310,569,868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46.48%，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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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增持人本次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1,858,1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8%。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符合《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的条件，可直接办理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 

 

四、 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 

经核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如下信息披露义务：  

（一）公司于2015年7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广东佳隆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就增持人

之增持目的及计划、增持方式及其他说明事项予以公告。 

（二）公司于2015年8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广东佳隆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就增持人本次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及其他说明事项予以公告。 

（三）公司于2015年8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广东佳隆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就增持人本次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及其他说明事项予以公告。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增持股份已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履

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就本次增持实施结果进行公告。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的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本次增持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

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的规定；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的条件；本次增持已按相关

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就本

次增持的实施结果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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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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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麻云燕                                         蔡亦文                 

 

 

曹  翠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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